
馬偕紀念醫院實驗動物中心技術服務規範 

一、技術服務是指非常態性且數量較少之臨時需求。一般常態性且數量龐大之

實驗不適用此服務。 

二、在進行技術服務操作時，委託人或其指派學習人員需同時在場學習技術。

每次預約技術服務操作大鼠以三籠為上限、小鼠以兩籠為上限、兔子以兩

隻為上限、實驗豬以一隻為上限。數量超過則由委託人自行操作，本中心

技術人員則視情況從旁協助指導。 

三、此服務採預約制，請事先跟動物中心提出申請，並同時提出實驗設計規劃

流程。動物中心人員得依實際狀況決定是否承接服務，如同意則會與委託

人約定操作時間並請委託人提供該計畫執行之動物實驗審查同意函。 

四、委託人需事先到動物中心領取繳費單，在約定操作時間前至本院出納課繳

費。未完成繳費，則無法提供技術服務操作。 

五、本服務所有耗材項目需由委託人自行提供，動物中心不提供購買、配製及

保存。 


